
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 
自主學習場地借用申請表 

說明： 

1. 自主學習場地借用申請以該年級彈性學習時間三節課為單位，且以下表所列場地為限。 

2. 本申請表經承自主學習指導教師同意後，由學生於截止時間前交予註冊組以完成申請。 

3. 自主學習場地借用須於 2/18(六)17 時前完成申請，逾期一概不予受理。 

4. 學生完成申請後始得執行，惟須完成自主學習指導教師之點名要求，否則以曠課處理。 

學號  
班級 
座號  姓名  

手機 
號碼  e-mail  

場地 □莊敬四樓會議室 

申請時間 
□3/08 □3/15 □3/22 □3/29 □4/12 □4/19 
□4/26 □5/10 □5/24 □5/31 □6/07   (可複選) *需於 2/18 17 時前申請 

學習 
內容 

 
 
 
 
 
 
 
 
 
 

自主學習指導教師 
同意  

敬會 
導師  

 


